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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各电商平台推出了“先用后付”这一新型支付模式，在看似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背后，却隐藏

着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本文以快手平台为例，分析了“先用后付”对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的侵害以

及可能存在的财产安全风险，揭示了平台利益驱动、法律规则的滞后性以及消费者的认知偏差是其使用

此种支付模式造成合法权益受损的原因。对此，本文给出了相应的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平台自

身要肩负起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对“先用后付”应该做到详细且明确的提示，对商品和商家严格审

核以及建立一套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其次，相关部门应针对“先用后付”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

平台、商家的责任。最后，消费者自身也应该提升自己选择商品的能力、保护信息的能力和维护自己权

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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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introduced a new payment model calle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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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pay later”. While it seems to offer convenience to consumers, it actually conceals infringements 
on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Taking the Kuaishou platform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
fringement of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and right to choose,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risks to their prop-
erty security caused by “use now, pay later”. It reveals that the platform’s profit-driven nature, the lag-
ging legal regulations, and consumers’ cognitive biases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damage to their legiti-
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due to the use of this payment model. In response, this article provides cor-
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Firstly, the platform itself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
ity of protecting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viding detailed and clear prompts for “use now, 
pay later”, strictly reviewing products and merchants, and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after-sales service 
system. Secondly,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introduce correspon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use now, pay later”, clearly defin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latform and merchants. Finally, con-
sumers themselves should also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choose products, protect information, and safe-
guard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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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商直播行业欣欣向荣。在发展的同时，一种新的支付模式

“先用后付”开始出现在各大电商平台，如快手、抖音、淘宝和拼多多等平台。“先用后付”模式的出现

得到了当下年轻人的青睐，它能让以年轻人为消费主体的消费者能够提前体验商品的效用，满意之后再

进行支付，这种支付模式极大地优化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享受它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众多消费者自

身的购物经历说明了“先用后付”存在一定的风险，它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了损失。目前，虽然相关部门

收到了众多消费者举报各电商平台中的“先用后付”，消费者自身也意识到了它的一些问题，但学界对

此的相关研究很少，大多都是以记者报道的形式了解“先用后付”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另外，“先

用后付”作为当下各电商平台使用的支付模式，清楚地梳理它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背后的原因以

及给出相应的建议是尤为重要的。“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不完善和维

权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瓶颈”[1]。因此，本文以快手平台为例，探讨“先

用后付”对消费者选择权、知情权的侵害，以及可能产生的财产安全风险，并进一步探讨在这一模式下

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根源。最后，再给出“先用后付”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路径，以期电商行业能够

长期健康的发展。 

2. 快手平台“先用后付”模式下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受损 

快手平台“先用后付”模式的推出，这符合消费者的支付需求，它能够缓解消费者当下的资金紧缺，

并且能够先享受商品，满意后再支付。似乎看起来对消费者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而实质上并不是如

此。“先用后付”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模式，消费者在使用它的时候是意味着有信用评估，而这也意味着

有第三方平台以及个人信息的处理。加上，快手平台对这一模式作出模糊的、简单的、不醒目的字样提

醒，这不利于消费者对此模式的了解，而冲着“0 元下单”等诱导冲动下单，这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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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此同时，“先用后付”与“免密支付”功能相绑定，这对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构成了风险。对此，本

文将从选择权、知情权和财产安全这三个方面，论述“先用后付”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 

2.1. 选择权受限 

现在，相比出门花时间、花精力去实体店买东西，消费者更愿意躺在家里动动手指就能买到心仪的

商品并且能送货上门。消费者这种消费方式的转变，不仅是跟社会科技发展的背景紧密相连，更是符合

当下年轻人图省事、方便的心理。快手作为直播电商平台之一，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了“先用

后付”支付方式，当然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也都推出了这种支付模式。消费者在面对“先用后付”

这种新型的支付方式时，被“0 元下单”、“先用后付”等字眼吸引，从而冲动下单。快手平台在以“先

用后付”方式留住消费者的同时，它也在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从众多消费者的反映来看，他们在下

单时，“支付宝先用后付”或“微信支付分先用后付”是作为默认支付方式被优先勾选的，并且“先用后

付”是跟“免密支付”绑定在一起的，很多消费者没注意看就下单了，直到手机提示扣款才知道自己使

用的是“先用后付”，这让消费者以何种方式支付的选择权被侵害了。“免密支付与‘先用后付’功能的

捆绑销售，限制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潜在地增加了消费者资金的安全风险”[2]。并且，消费者反映想

要关闭“先用后付”这个功能，但是很复杂，并且在关闭了之后，下一次下单时，自己又不知不觉地使用

了这个功能[3]。快手平台的“先用后付”支付方式使很多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不佳。而且，快手作为头部

电商直播之一，也应该考虑到各个群体的消费者，例如老人和小孩，他们对于“先用后付”更是不懂，这

样很容易造成误点单、错下单。 

2.2. 知情权侵害 

从众多消费者的反映来看[4]，他们不知道自己何时开通的“先用后付”功能，并且这个功能往往跟

信誉评估、第三方平台都有联系，快手平台未尽到详细告知消费者“先用后付”这种支付方式的义务，

这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这是“因为消费者之所以成为弱势一方而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根本原因

即在于其对服务信息掌握的不对称而导致的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5]。从快手实际操作

一番就得知，“先用后付”往往是跟消费者的微信或支付宝绑定在一起的，根据大数据的评估，认定该

用户信誉分，并给出相应的“先用后付”支付额度，而消费者自身却不清楚这其中的实际过程。并且快

手平台作为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纽带，应该详细告知消费者每一步的操作。针对消费者反映不知道

何时开通的“先用后付”，通过实际操作求证可知，快手平台对“先用后付”这功能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告

知，并且并不醒目，这很容易让消费者忽略，从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先用后付”。 

2.3. 财产安全风险 

“先用后付”模式往往是跟第三方支付平台如微信、支付宝的免密支付绑定在一起的，这难免不让

消费者担心其中的风险。虽然现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得比较成熟了，但“网络环境下的消费有其特点，是

跨越时空的非面对面、高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和高效性”[6]，消费者不得不担心自己在使用“先用

后付”这个功能时，会不会让一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利用“免密支付”这漏洞进行转移消费者个人

的财产。同时，现实生活中情况多样，如小孩用父母的手机下单各种昂贵的商品，而“先用后付”作为默

认的支付方式则让下单变得很简单，只需要点击所需商品、点击确认就行。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财产

安全就得不到保证。另外，有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人的智能手机，诱导他们点击各种步骤，这让老人

的财产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虽然快手平台、商家推出“先用后付”这个功能是为了保持用户的活跃度、增加用户的下单从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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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盈利的目的，但是也要考虑到消费者安全，当然这里的安全是指财产安全。消费者使用“先用后

付”，表明他是相信平台和商家的，因此，平台和商家应该想消费者未想的情况，做好万全之策，让不同

消费群体在使用“先用后付”时能提升购物体验。这样，平台、商家、消费者都实现了双赢。 

3. 快手平台“先用后付”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困境 

消费者在使用“先用后付”所面临的各种权利侵害和财产安全风险，这是众多方面所造成的，首先

快手作为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连接，为了自身长期健康的发展，不应该只着眼于当下的利益驱动，而忽

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对于各电商平台推出“先用后付”这个支付方式，还没有具体的、相应的法

律法规来给予依据。最后，由于消费者自身的认知，在选择商品时会关注商品的优惠力度、价格等因素，

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负面影响。以上都是消费者在使用“先用后付”这个功能时，自身的合法权益被侵

害的原因。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3.1. 平台利益驱动机制 

快手作为直播电商平台，它的唯一目的就在于追求利益。当然，这不是对快手平台的否定，但从一

个企业长久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它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追求，反而不利于其发展。快手平台推出“先用后

付”功能本是为了方便消费者购买商品，以此服务来吸引消费者的“停留”，这是为了增加用户的活跃

度和粘性。当然在实施“先用后付”这一功能时，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顾消费者在使用这一功能

可能面临的风险。另外，有些不良商家隐瞒商品的缺陷，过分夸大商品的某些功能，以此吸引消费者下

单，加上平台审核不力或疏忽，从而导致了消费者的相关权益受到侵害。“消费者在被动消费的过程

中，逐渐丧失辨别货品真假与辨识主播传递信息真实程度的能力。甚至在某些主播过度夸张产品特性

与功能、直播间发放红包雨、限时秒杀销售等情境下，大大刺激消费者产生了过度消费、不合理消费等

行为”[7]。 

3.2. 法律规制的滞后性 

“先用后付”作为近几年出现在快手平台上的新型支付模式，相应的法律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对此

可能产生的风险难以确定，因此，针对“先用后付”支付模式在应用中产生的问题并无具体法律法规来

进行依据，如快手平台、商家、消费者三者各自所身负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其中，消费者作为使用“先用

后付”支付模式的主体，使用此模式的切身体验则是不容忽视得。他们在使用“先用后付”所面临的维

权难问题，很大部分是因为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的，只能试图通过向快手平台或有关部门反映、举报

此问题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事实是并没有得到解决，进而导致消费者不想甚至不敢再继续使用“先

用后付”，因为面对自己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情况下，维权无法律依据。 

3.3. 消费者的认知偏差 

消费者在使用“先用后付”中所面临的自身合法权益受损的问题，除了快手平台利益驱动、法律不

完善的原因外，还有着自身的原因。很多消费者认为既然“先用后付”能出现在各电商平台，它肯定是

经过平台严格审理过的，并且此支付模式作为当下流行的支付方式，很多消费者也在使用它，从而对它

有了信任：它并不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哪怕有问题，有很多消费者也在使用它，自己也不怕。正是有了

这种心理，他们在使用“先用后付”时，忽略了平台给出的有关它的详细告知，加上平台简化了此支付

模式下的支付步骤，从而助推了消费者掉进了“陷阱”。其实，哪怕在平台自身监管不力和法律法规不

完善的情况下，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消费者，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意识，在使用“先用后付”时应该主动积

极地全面了解这一支付模式。但是由于很多消费者有着从众心理和认知受限，从而导致他们在快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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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先用后付”时，并没有太多疑虑就盲目使用了它，从而导致自身的合法权益受损。 

4. 快手平台“先用后付”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路径 

对于目前消费者使用“先用后付”所面临的合法权益受损问题，快手平台、法律和消费者自身都需

要作出积极改变，才能规避在下一次使用“先用后付”时受到侵害。 

4.1. 平台责任强化 

快手平台作为连接消费者和商家的中介，应该积极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避免消费者在使用自家

推出的“先用后付”所面临的合法权益受损问题。平台经营者应严格履行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引导和监

督平台内经营者合法规范运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因监督不力承担连带赔偿的责任[8]。对此，

快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优化。首先，应该对“先用后付”进行详细的提示和告知。消费者在下

单前能够详细地了解“先用后付”支付模式，如支付步骤、涉及的信誉评估细则和可能存在的风险等，

在此基础上消费者自己决定是否使用此功能。其次，“先用后付”作为一种支付方式，是消费者在购买

所需商品时所用到的，想要避免或减少消费者在使用此支付模式下产生的权益受损问题，那么快手平台

应该加强对商品和商家的审核，避免一些假冒伪劣的商品流入消费者的手中，从而产生的权益受损问题。

最后，在前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一套售后服务体系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样，在面对消费者投诉和举报

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 

4.2. 法律体系完善 

针对法律法规的滞后性问题，个人在客观看待的同时，相关的法律制定部门也要积极主动地推动法

律更新，明确“先用后付”各方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在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情况下，才能依据法律明确各

方所肩负的法律责任。对于直播带货数字时代平台经济销售模式，除了传统的商家、宣传方和消费者外，

还有平台方的加入，使得参与主体增多[9]。对此，相关部门在制定针对“先用后付”的法律法规时，应

该从明确平台的法律责任、规范平台的经营行为和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等这几个方面来具体实

施。比如，平台在消费者下单页面应该尽到明确且详细地告知消费者“先用后付”，与“先用后付”绑定

的“免密支付”以及涉及的信誉积分评估细则等，否则，平台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只有法律体系

的完善，消费者才能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关部门才能做到有法可依。 

4.3. 消费者能力建设 

消费者作为购买商品的主体，应该有意识地通过各种途径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如分析和鉴别商品质

量的能力、保护自己信息的能力和保护自己权益的能力，这样才能在自己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况下，做到

保护自己，甚至消费者群体。对此，消费者可以阅读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

识；在购买商品时，消费者可以通过其他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和商家自身的标注是否一致来选择质量好

的商品；另外，消费者在网络购买商品时，应该时刻注意自己个人信息的泄露，如账号和密码，不要轻

易相信第三方平台，更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信息给陌生人。 

5. 结语 

本文通过揭示快手平台中“先用后付”支付模式对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的侵害以及可能存在的财

产安全风险，指出了平台利益驱动机制、法律规制的滞后性和消费者的认知偏差是造成消费者在使用“先

用后付”支付模式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并从明确平台责任、法律体系完善和消费者能力建设这

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希望能够早日有一个健康的电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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